荆州理工职业学院优秀学生教学信息员评选办法（试行）

为鼓励学生教学信息员积极工作，努力提高教学信息反馈的质量，促进我院教风与学风建设，根据我院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一、评选条件
1．品行端正，学习刻苦，成绩优良。
2．认真履行学生教学信息员的工作职责及要求。

3．认真填报并按时上交《教学信息反馈表》；所填报的教学信息及反馈意见实事求是,对改进教学、提高教学质量有良好的效果。

4．认真配合教育教学工作学生协助管理委员会的各项工作。

二、评选比例
按照学生教学信息员人数的10%的比例进行评优。

三、评选程序
      1．各系部依据评选条件，在对本系部全体学生教学信息员工作进行认真考核的基础上，向教务处推荐优秀学生教学信息员候选人。
    2．经各系部推荐的优秀学生教学信息员候选人需填写《荆州理工职业学院优秀学生信息员推荐表》。
    3．教务处从各系部推荐的人选中确定“优秀学生教学信息员”报批名单，送主管院领导审批。
四、奖励办法
对获得“荆州理工职业学院优秀学生教学信息员”称号的学生，学院将给予一定奖励并颁发荣誉证书。
五、评定时间

每学年评选一次。
六、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